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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1 年貧窮數據分析 

1. 整體貧窮狀況1
 

 

2011 年香港整體貧窮率下降至 17.1%，較 2010 年貧窮人口減少了 5 萬 5 千人 

 

圖一 香港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表一 香港貧窮人口 (萬人)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114.9 119.2 114.4 118.2 114.3 115.5 117.7 117.3 118.5 120.6 115.1 

貧窮率 17.7% 18.3% 17.6% 18.1% 17.4% 17.6% 17.7% 17.6% 17.7% 17.9% 17.1% 

 

- 2011 年香港貧窮人數為 115.1 萬，較 2010 年減少了 5.5 萬人，貧窮率由 17.9%下降到

17.1%，是 2001 年以來最低數字。 

 

 

 

 

                                                           
1貧窮人口指生活於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於或等於
全港相同人數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2011 年按住戶人數劃分，入息中位數一半的數額為: 
1 人家庭: 3,500 元、2 人家庭: 7,500 元、3 人家庭:10,570 元、4 人或以上家庭: 13,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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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香港貧窮住戶數目 (2001-2011 年) 

 

 

表二 香港貧窮住戶數目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住戶(萬戶) 42.2 42.5 41.4 43.1 43.5 44.6 45.5 45.3 45.2 45.1 44.4 

 

- 貧窮住戶方面，貧窮住戶的數目由 2010 年的 45.1 萬戶下降至 2011 年的 44.4 萬戶，減

少了 7 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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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性及女性的貧窮狀況 

 

女性貧窮問題仍較男性貧窮問題嚴重 

 

圖三 香港男女的貧窮率 (2001-2011 年) 

 

 

表三 男性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口(萬人) 56.2 58.5 56.0 57.4 54.8 55.6 56.3 56.1 56.5 56.8 54.2 

貧窮率 17.3% 18.0% 17.3% 17.7% 16.9% 17.2% 17.3% 17.2% 17.3% 17.4% 16.6% 

 

表四 女性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口(萬人) 58.7  60.7  58.4  60.8  59.5  59.9  61.4  61.2  62.0  63.7  60.8  

貧窮率 18.2% 18.6% 17.9% 18.4% 17.9% 18.0% 18.2% 17.9% 18.1% 18.3% 17.5% 

 

- 兩性的貧窮率在過去一年都有所改善，但女性的貧窮問題仍比男性嚴重。男性的貧窮率

由 2010年的 17.4%下降到 2011年的 16.6%，女性貧窮率則由 2010年的 18.3%下降到 2011

年的 17.5%。過去十年間，女性的貧窮率一直高於男性約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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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年齡組群的貧窮狀況 

 

兒童、青年、成年及中年人的貧窮率均有所下跌，但長者的貧窮率卻輕微上升 

 

表五 不同年齡組群的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2010 及 2011 年)  

年齡組群 

2010 2011 

貧窮人口(萬人) 貧窮人口(萬人) 

(貧窮率) (貧窮率) 

兒童(0-14 歲) 
19.6 18.3 

(22.9%) (22.3%) 

青年(15-24 歲) 
16.8 15.0 

(19.3%) (17.5%) 

成年(25-44 歲) 
22.6 21.7 

(11.1%) (10.4%) 

中年(45-64 歲) 
34.0 32.2 

(16.0%) (14.8%) 

老人(65 歲或以上) 
27.7 28.8 

(32.5% ) (32.7%) 

 

- 在不同年齡組群中，長者 (65 歲或以上) 的貧窮狀況仍然最為嚴重，2011 年的長者貧

窮率為 32.7%，即約每三位長者便有一位落入貧窮狀況，人數達 28.8 萬人。兒童 (0-14

歲) 的貧窮率為 22.3%，貧窮兒童的數目為 18.3 萬人。青年 (15-24 歲) 的貧窮率則為

17.5%，人數為 15.0 萬人。中年 (45-64 歲) 貧窮率為 14.8%，貧窮人數為 32.2 萬人，成

人 (25-44 歲) 的貧窮率為 10.4%，貧窮的成人數目為 21.7 萬人。 

 

- 如比較 2011 年不同年齡組群貧窮數據與 2010 年的變化，則有下列的發現： 

i. 除長者以外，香港不同年齡群組的貧窮率均有所下跌，其中以青年及中年的

貧窮率跌幅較顯著 

ii. 長者的貧窮率不但沒有下跌，反而輕微上升了 0.2%，反映過去推行的扶貧措

施對減低長者的貧窮率效用不大。此外，當普遍家庭的收入增加，拉高了貧

窮線，而長者的收入沒有改善，則落入貧窮線下的長者比例將有所提高 

iii. 兒童的貧窮率雖然亦輕微下跌，但幅度不及其他年齡組群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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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不同年齡組群的貧窮率及貧窮人數在過去十年變化的詳細分析： 

 

3.1 兒童貧窮 

 

圖四 香港兒童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表六 兒童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24.4  25.4  22.5  23.1  21.3  21.0  20.6  20.5  19.4  19.6  18.3 

貧窮率 22.3% 23.7% 21.6% 23.1% 22.0% 22.4% 22.4% 22.8% 22.4% 22.9% 22.3% 

 

- 2011 年的兒童貧窮率為 22.3%，比 2010 年下跌 0.6%。兒童的貧窮率近十年變

化不大，一直維持於約 22%-24%的水平，但由於兒童的整體人口減少，以至

貧窮兒童的數目由 2001 年的 24.4 萬逐步下降至 2011 年的 18.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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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青年的貧窮率 

 

圖五 香港青年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表七 青年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13.2 14.2 13.7 14.6 14.0 14.0 14.7 15.1 16.1 16.8 15.0 

貧窮率 15.2% 16.5% 16.2% 16.9% 16.1% 16.0% 16.8% 17.2% 18.2% 19.3% 17.5% 

 

- 過去十年青年的貧窮率持續上升，由 2001 年的 15.2%持續上升到 2010 年的

19.3%，貧窮人數則由 13.2 萬上升到 16.8 萬，然而 2011 年青年的貧窮率則顯

著下降至 17.5%，較 2010 年下降了 1.8%，青年貧窮人數則減少至 15.0 萬人，

減少了 1.8 萬人。 

 

- 根據統計處的報告，低薪青年人的時薪在 2011 年中的升幅較其他年齡群組為

高2，相信青年人貧窮率的下降，與推行最低工資有關。另一方面，青年人於

2011 年的失業率亦較 2010 年下降3，並未有出現有論者擔心推行最低工資後

會引至青年失業率上升的現象。 

 

                                                           
2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二零一零年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及〈二零一一年收入及工
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15-24歲青年人中第十個百分位的時薪，由2010年的25元上升到2011年
的28.6元，上升了14.4%，升幅較其他年齡組群高。(需注意，由於2010年與2011年統計處以不同
的方式計算「午膳時間」的工資，因此數字不能直接比較，如採用相同標準，2011年的升幅將會
更高) 
3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網頁的資料，2010年15-19歲及20-29歲人士的失業率分別為 20.8%及6.6%，

2012 年這兩個年齡組群的失業率分別下降至 15.8%及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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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成年貧窮: 

圖六 香港成人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2001-2011 年) 

 

 

表八 成人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25.6  27.2  25.1  24.6  22.6  22.9  22.7  22.0  22.1  22.6  20.7  

貧窮率 11.0% 11.9% 11.2% 11.2% 10.4% 10.7% 10.7% 10.5% 10.8% 11.1% 10.4% 

 

- 成人的貧窮率過去十年大致維持於10%-12%之間，但由於成人的總人口減少，

成人的貧窮人數由 2001 年 25.6 萬逐漸減少至 2010 年的 22.6 萬。2011 年，成

年人的貧窮率由 11.1%下降到 10.4%，而成年的貧窮人數進一步減至 20.7 萬。 

 

3.4 中年貧窮 

圖七 香港中年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2001-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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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中年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24.9  26.9  27.3  29.0  28.9  29.5  30.3  31.4  33.3  34.0  32.2  

貧窮率 17.0% 17.6% 17.1% 17.3% 16.4% 16.1% 16.0% 15.8% 16.2% 16.0% 14.8% 

 

- 中年的貧窮率在近十年亦有所下跌，由 2001 年的 17.0%，逐步下跌到 2010 年

的 16.0%，然而由於中年的整體人口不斷增加，以至貧窮人數反而上升，由 2001

年的 24.9 萬人上升到 2010 年的 34.0 萬人。由於中年的貧窮率於 2011 年大幅下

跌至 14.8%，下跌了 1.2%，中年的貧窮人數亦減少了約 1.8 萬至 32.2 萬人。 

 

3.5 長者貧窮 

 

圖八 香港長者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表十 長者的貧窮人數及貧窮率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貧窮人數(萬人) 26.7  25.5  25.8  26.8  27.7  28.2  29.3  28.3  27.6  27.7  28.8  

貧窮率 36.4% 33.7% 33.4% 33.6% 34.0% 35.6% 35.8% 34.4% 33.0% 32.5% 32.7% 

 

- 香港的長者貧窮問題嚴重，雖然貧窮率由 2001 年的高峰的 36.4%下降到 2010

年的 32.5%，但貧窮率持續高於三成。2011 年香港整體的貧窮率顯著下降，但

長者的貧窮率反而略為上升 0.2%至 32.7%，貧窮的長者人數則增至 28.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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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獨居二老長者 

 

表十一 所有長者與獨居二老長者的貧窮率 

類別 貧窮人口(萬人) 貧窮率 

所有長者 28.8 32.7% 

獨居及二老長者 17.6 53.9 % 

 

- 獨居及二老長者的貧窮率較一般長者高，2011 年獨居二老長者的貧窮率為

53.9%，即約每兩名獨居或二老長者中，便有一人處於貧窮狀況。 

 

表十二 獨居二老長者住戶數目及獨居二老長者佔長者人口的比例 

 2001 2011 

獨居/二老長者住戶數目 

(萬戶) 
15.3 23.4 

獨居/二老長者佔 

長者人口比例 
28.5% 36.9% 

 

-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隨著人口及家庭結構的變化，獨居/二老長者的數目不

斷上升，由 2001 年的 15.3 萬戶上升到 2011 年的 23.4 萬戶，而居住於獨居/二

老住戶的長者比例，亦由 2001 年 28.5%，上升到 2011 年的 36.9 %。 

 

- 根據社聯的調查，現時約有三成的長者完全得不到家人的財政支援，而獨居及

二老長者更達四成沒有得到家人的財政支援，由於這批長者並不能因工資上升

而受惠，因此只能透過改革現時的退休保障制度，才足以改善這些貧窮長者面

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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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低收入勞工的工資變化 

 

低收入組群的工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顯著增加 

 

表十三 按十等分區分每星期工作多於 35 小時人士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2010 及 2011 年) (單位: 港元) 

  
第一個 

十等分 

第二個 

十等分 

第三個 

十等分 

第四個 

十等分 

第五個 

十等分 

第六個 

十等分 

第七個 

十等分 

第八個 

十等分 

第九個 

十等分 

第十個 

十等分 

2010 5,500 7,000 8,000 9,500 11,000 13,000 15,000 20,000 30,000 50,000 

2011  6,000  7,500  9,000  10,000  12,000  14,000  17,000  21,300  30,000  52,500  

 

- 統計顯示低收入群組的工資在實施最低工資後顯著增加。若把從事全職 (即每星期工作

35小時或以上) 的工作者，按收入高低分為十等分，並比較每一等分工資中位數的變化，

最低收入三組群的工資都出現約 500 - 1,000 元的增長。 

 

表十四 按十等分區分每星期工作多於 35小時人士的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在 2011上下半年的升跌幅度 

  第一個 

十等分 

第二個 

十等分 

第三個 

十等分 

第四個 

十等分 

第五個 

十等分 

第六個 

十等分 

第七個 

十等分 

第八個 

十等分 

第九個 

十等分 

第十個 

十等分 

2011上半年 4.5% 3.6% 7.5% 5.3% 9.1% 7.7% 16.7% 8.3% 0.0% 8.0% 

2011下半年 8.7% 6.9% 9.3% 0.0% 0.0% 0.0% -5.7% -3.2% 0.0% -5.6% 

(註：2011 上半年的升幅，是比較 2011 上半年與 2010 全年的工資，而 2011 下半年的升幅，是

比較 2011 下半年與 2011 上半年的工資。) 

 

- 由於最低工資在 2011 年五月實施，因此分開檢視 2011 年上下半年的工資變化可進一步

檢視最低工資的成效。表十四顯示，在 2011 年下半年，最低收入的三個群組，工資分

別上升了 8.7%、6.9%及 9.3%，其餘群組則並無上升4，相信最低收入群組的工資上升與

推行最低工資有關5。 

 

  

                                                           
4 由於一般勞工的年終獎金會於年頭發放，一般上半年的工資會略高於下半年的工資，相信這是

導致部份群組的工資中位數於下半年出現負增長的原因之一。 
5 如以每天工作 8 小時，每月工作 28 天計算，領取最低工資者的月薪為 6,272 元，如以每天工

作 12 小時，每月工作 28 天計算，領取最低工資者的月薪應為 9,408 元，這薪金範圍在第一至第

三個十等分的範圍內。此外，最低工資的推行亦會推高部份較高收入勞工的工資，因此第一至第

三個十等分工資中位數的上升，亦有部份可能源於上述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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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職貧窮住戶 

 

在職貧窮住戶數目減少了一萬五千戶 

 

圖九 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2001-2011 年) 

 

 

表十五 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在職貧窮住戶

(萬戶) 
19.8 19.7 18.1 19.1 18.1 18.9 19.9 19.8 19.7 20.0 18.5 

 

- 2011 年香港有 18.5 萬戶在職貧窮住戶，比 2010 年的數目顯著下降了 1.5 萬戶，顯

示在職貧窮住戶的問題有改善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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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貧窮住戶的組成 

 

雖然在職貧窮情況有所改善，但仍然是香港貧窮問題的主要成因 

 

圖十 香港貧窮住戶的組成(2011) 

 

- 2011 年香港 44.4 萬貧窮住戶中，約有 42%為最少有一人工作的住戶，是貧窮住

戶的主要組成部份。其餘 25%屬於無人就業的獨居長者或二老住戶，33%屬於非

獨居二老長者住戶而無人就業的住戶。 

 

圖十一 在職貧窮住戶的組成(2010 , 2011) 

 

 

- 雖然 2011 年在職貧窮住戶比 2010 年下降了 1.5 萬戶，而其他非獨居/二老長者

住戶的無人就業住戶亦下降了 4 千戶，但由於無業的獨居二老長者住戶上升了

1.1 萬戶，以至整體的貧窮住戶數目只下降了 7 千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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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職貧窮住戶的特徵 

 

六成半的在職貧窮住戶須供養兒童及長者 

 

- 在上述 18.5 萬在職貧窮住戶中，有 9.0 萬住戶最少有一名 14 歲或以下兒童，有

4.3 萬住戶最少有一名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住戶中最少有一名兒童或長者的住戶

達 12.1 萬戶6，佔在職貧窮住戶的 65%。 

 

表十六 最少有一名 14 歲或以下或一名 65 歲或以上成員的在職貧窮住戶數目(2011) 

 戶數(萬戶) 

最少有一名 14 歲或以下兒童的 

在職貧窮住戶 
9.0 

最少有一名 65 歲或以上長者的 

在職貧窮住戶 
4.3 

 

表十七 按 14 歲或以下兒童 / 65 歲或以上長者數目區分的在職貧窮住戶數目(2011) 

14 歲或以下兒童 / 65 歲或以上長者 

數目 

在職貧窮住戶數目 

(萬戶) 

1 名 6.8 

2 名 4.3 

3 名或以上 1.0 

總計 12.1 

 

  

                                                           
6由於有部份住戶同時有兒童及長者，因此此數額會略低於有兒童及有長者住戶相加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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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收入住戶與低收入住戶的收入差距 

 

住戶收入差距繼續不斷擴大，高收入住戶群組的收入中位數是低收入住戶的 3.5 倍 

 

圖十二 高收入群組與低收入群組的收入中位數 (2001-2011 年) 

 
 

表十八 高收入與低收入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 (2001-2011 年)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高收入群組  31,000  30,000  29,000  29,500  29,200  30,000  30,700  31,800  30,900  31,300  35,000  

低收入群組 10,000  9,000  8,500  8,600  8,700  8,800  9,000  9,500  8,900  9,000  10,000  

 

- 從住戶收入分析，低收入住戶的收入雖然有所提升，但高低收入住戶的收入

差距仍進一步擴大。 

 

- 去年，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由 2010 年的 9,000 元上升至 2011 年的 10,000

元，上升了 11 .1 %，高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7，則由 2010 年的 31,300 元上

升至 35,000 元，上升了 11.8 %。由於過去十年高收入群組收入中位數的升幅

一直高於低收入群組，高收入群組收入中位數與低收入群組收入中位數的比

例，已由 2001 年的 3.1 倍，增加至 2011 年的 3.5 倍。 

  

                                                           
7高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是指，把全港 236 萬戶住戶按收入高低分為兩組 (每組 118 萬戶)，

然後分別找出兩組別中收入位於中位的住戶。在統計學上，低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指按住戶收

入高低處於第二十五個百分位數的住戶的收入，高收入住戶的收入中位數則指位於第七十五個百

分位數的住戶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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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及建議: 

i. 最低工資能有效減低貧窮，須切實確保其作用不會被通脹抵銷 

數據顯示，去年的貧窮率顯著下降，尤以青年及中年人士的減幅最為顯著。統計

亦顯示，最低收入群組的工資在去年較其他群組上升較多，相信貧窮狀況的改善

與推行最低工資有關。 

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最低工資由 28 元提升至 30 元，升幅為 7.1 %，可能不足

以彌補過去兩年的通脹，間接令最低工資的消貧作用減弱。在高通脹的時期，兩

年檢討最低工資一次亦可能影響低薪工人的生計。建議檢討最低工資金額的制度

改為一年一檢，而有關調整的金額應能抵銷通脹的影響。 

 

ii. 長者貧窮仍然嚴重，必須推行退休制度的改革 

統計顯示，長者的貧窮問題並無跟隨整體貧窮狀況的好轉而改善。獨居二老長者

住戶數目不斷增加，子女供養父母的功能將會削弱，即使基層工人的工資有所提

升，這些長者亦未必能夠受惠。 

貧窮長者的狀況難以透過經濟發展，或改善基層勞工處境的政策而改善，因此政

府必須盡快檢討現時的退休制度，確保每一位長者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社

聯促請政府立即就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展開研究及諮詢；對強積金制度作出全面檢

討；推行長者生活津貼計劃，並研究將有關津貼提高至基本生活需要的水平；檢

討及改善高齡津貼和綜援制度，包括容許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可獨立申請綜援。 

 

iii. 在職貧窮住戶仍是貧窮的主要組成部份，須推行低收入補貼制度 

即使在職貧窮住戶在推行最低工資後減少，但在職貧窮仍是貧窮問題的重要因素。

統計顯示，這些住戶大多需要照顧兒童或長者，單靠提高最低工資亦未必能完全

解決他們的困境。此外，數據亦顯示高低收入住戶的貧富差距仍不斷擴大。 

建議政府推行低收入補貼制度，以協助低收入家庭，特別支援那些有工作但需要

照顧長者或兒童成員的基層家庭。 

 

iv. 分析地區的貧窮狀況，制定地區為本的消貧策略 

數據顯示不同地區的貧窮率差異很大，而即使是貧窮問題嚴重的社區，造成貧窮

的原因亦有所不同。 

建議政府分析不同地區的貧窮狀況及成因，並推行地區為本的消貧策略，積極讓

地區持分者參與制定消貧政策，從而訂出有針對性的措施。 

 

v. 制訂貧窮線、分析貧窮狀況 

本報告顯示不同政策 (如最低工資)，對解決不同社群的貧窮狀況有不同成效，

因此解決貧窮問題須透過多元的消貧政策。建議扶貧委員會必須訂立研究計劃，

細緻分析不同組群的致貧原因，以制訂相應的政策；同時應制訂貧窮線，讓社會

透過客觀及具透明度的工具，了解貧窮狀況及評估消貧政策措施的成效。 


